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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要求
（一）报名通道

1.监护人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注册账号后，通过授

权登录招生管理系统，完成学生基本信息填写，对照报

名条件选择对应的奉化区，进入报名通道，并按照身份

类别，登记信息，选报志愿。登记信息时，拥有多套房

产的家庭，只能选择填写一处房产信息并以此作为公

办学校入学依据之一。

2.学校不得另行组织招生报名，不得自行通过网

上预约、信息登记等形式进行预报名。

3.符合当地公办学校招生报名条件，且在民办学

校报名开始日期之前已具备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

均可参加民办学校招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办学

校不得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报就读民办学校

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民办学校也不得设置任何限制条

件，拒绝或变相拒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报

名。报名通过名单以学校审核为准。

（二）志愿填报

1.招生管理系统中的民办学校指纯民办或国有民

办学校，不包括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学校。本区户

籍适龄儿童少年可以在奉化区公办或民办学校中选报

一类，不能兼报。随迁子女可以在量化积分入学或民

办学校(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中选报一类，不能兼报，

如因故未能办理量化积分，则按居住证、社保缴纳年限

等条件再区分。

2.选报民办学校者最多可填 2个志愿，第一志愿

限填在奉化区内招生的民办学校，第二志愿为备选志

愿，可以填全市范围内的民办学校。第二志愿仅用于

第一志愿招录不足的民办学校的补招。第一志愿必须

填写，第二志愿可以不填。

（三）信息确认

1.监护人应确保在招生管理系统上所填报信息真

实、有效。如信息虚假，将直接影响适龄儿童少年的正

常入学。报名结束后，监护人不能在招生管理系统更

改志愿等信息资料。

2.区教育局负责对所有在本区报名通道报名的适

龄儿童少年的基本信息进行核验。信息核验不符合条

件的，监护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参加现场补报名。

3.已通过奉化区报名资格核验的适龄儿童少年，

当年不再参加本市其他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

招生。

二、录取流程
按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工作要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录取工作一般按以下基本流程进行：

（一）第一阶段：公办民办学校同步录取

1.民办学校分两类录取

⑴民办学校（锦溪书院、诺德安达学校）第一志愿

录取、第二志愿补录；

⑵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直升对象升入本校

初中部（求真学校和诺德安达学校不列入民办九年一

贯制学校，奉化无）。

2.公办学校分三类录取

⑴按学区招生的学校：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户籍、父

母户籍、家庭住房情况，按照“住、户一致优先”原则，对

录取对象进行分类排序，录取第一层次类别的学生。

因超过招生计划，未被录取的第一层次类别学生进入

第二阶段招生程序。

⑵按“校校对口”方式招生的初中学校：小学学生

根据对口方案直升对口初中。

⑶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直升对象升入初中

部（大堰学校不列入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奉化无）。

（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未被录取者自动进入本

阶段招生程序

1.公办学校继续按照“住、户一致优先”原则，对所

有进入本阶段的招生对象进行分类排序，并依次录取

学生。

2.随迁子女量化积分入学（因故未能办理量化积

分，则按居住证、社保缴纳年限等条件再区分，统筹安

排）；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入学（求真学校、

向阳学校、育才学校、成龙学校）。

已被公办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再作为民

办学校的补录对象。

三、录取办法
（一）民办学校

主要有 2所：锦溪书院(国有民办，初中）、诺德安

达学校（纯民办，小学和初中）。

1.符合奉化区公办学校招生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

少年均可参加民办学校招生，且应在民办学校招生报

名开始日期之前已具备报名条件。教育行政部门和公

办学校不得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报就读民办

学校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民办学校也不得设置任何限

制条件，拒绝或变相拒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报名。

2.民办学校招生时，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

的，原则上全额录取；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均实行

电脑随机派位录取。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民办学

校名单，由区教育局核定并公布。我区民办学校电脑

随机派位等工作由区考试中心统一组织，邀请区公证

处、电视台、人大代表、家长代表、纪检监察部门等全程

监督，具体操作规则另行制定。

3.公民同招，同步录取，民办超额摇号。第一阶段

招生（包含民办学校录取和公办学校第一层次类别录

取）结束，参加民办摇号未录取者，原则上回户籍所在

地学区学校（或毕业学校）参加第二阶段招生。返回的

参加民办摇号未录取者，纳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

程序，公办学校仍按“住、户一致优先”原则分类排序，

以“同类排序靠后”为基本原则（如同属对口某公办初

中的生源，即排在只报某公办初中的同类别学生之

后），视实际情况，再进行统筹安排。

（二）公办小学

1.报名要求

凡年满 6周岁的常住户籍（指奉化区）学龄儿童

（2013年 9月 1日至 2014年 8月 31日出生），必须在规

定日期内进行网上报名。户迁生（户籍、产权证等）办
理截止2020年5月25日。虽年满 6周岁但因身体原

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儿童，须持有区县（市）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教育服务区学校办理延缓上学

手续，并报区教育局普教科审批。各小学不得以任何

名义招收未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

2.录取批次

第一批：学龄儿童有本学区户口，并与监护人户

口、家庭住房（监护人有房产的，以监护人房产证为依

据认定）三者一致的。

第二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有与监护人一致户籍、

监护人在奉化区无房产但在本学区长期居住的。

第三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有与监护人一致户籍、

监护人在本学区无房产但有本镇（街道）房产的。

第四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户籍自出生日起挂靠

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且与监护人户籍一致，监护人

在本镇（街道）无房产，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在本小

学教育服务区的。

第五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有与监护人一致户籍、

监护人在本镇（街道）无房产的。

第六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本镇（街道）无户籍、监

护人有本学区房产的；

第七批：学龄儿童在本学区本镇（街道）无户籍、监

护人无本学区房产（监护人在本学区工作生活且实际

居住时间较长）的。

3.录取程序

学龄儿童报名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数时，学校应

如数录取；报名人数超过该校招生计划数时，则按第

一、二、三、四、五、六、七批次依次招生。

（1）先招收第一批次适龄儿童。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数时，学校可以按照户籍获得或户籍迁入本学

区的时间顺序实施招生。未能录取的学龄儿童由区教

育局按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

（2）招收第一批次学龄儿童后，学校有剩余学额，

则依次招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次学龄儿童。当

招收上一批次后学校尚有余额而不能全部招收下批次

时，学校可以按照户籍获得或户籍迁入本学区的时间

顺序实施招生。

（3）学校招收第五批次学龄儿童后，尚有剩余学额

的，可以按照住建部门房产确权的时间顺序实施第六

批次招生。

（4）学校招收第六批次学龄儿童后，尚有剩余学额

的，但不能全部满足第七批次学龄儿童，经区教育局同

意，可以在有关部门监督下，通过公开摇号产生录取名

单。

（5）未能录取的学龄儿童由各镇（街道）教办或区

教育局按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

4.锦屏街道、岳林街道招生政策调整说明

锦屏街道、岳林街道招生学区划分作重大调整，调

整方案已于 2019年 1月公布，即从 2019年起，锦屏、岳

林街道学龄儿童报名时不得自降招生批次，只能到户

籍所在地学区学校报名。

（三）公办初中

公办初中招生实行“免试入学、划分学区、相对就

近、相对稳定、适当调整”原则，采取“对口入学、分批录

取”的办法。常住户籍（指奉化区）小学毕业生招生批

次和实施细则：

1.录取批次

第一批：户籍、房产都在学区内的对口小学毕业学

生。

第二批：本学区有户籍、在奉化区无房产但在本学

区长期居住的对口小学毕业生。

第三批：本学区有户籍无房产、本镇（街道）有房产

的对口小学毕业生。

第四批：本学区有与监护人一致户籍且自出生日

起挂靠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监护人无本镇（街道）

房产但祖父母（外祖父母）有本学区房产的对口小学毕

业生。

第五批：本学区有户籍、在本镇（街道）无房产的对

口小学毕业生。

第六批：本学区本镇（街道）无户籍、有本学区房产

的对口小学毕业生。

第七批：本学区本镇（街道）无户籍、无本学区房产

的对口小学毕业生。

第八批：其它需要解决的非对口小学毕业生（区教

育局普教科备案）。

2.录取程序

对口小学毕业生报名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数时，

学校应如数录取；超过招生计划数时，则按第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批次依次招生。

（1）学校先招收第一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

（2）学校招收第一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后有剩余

学额，启动程序，依次招收第二、三、四、五批次对口小

学毕业生。报名学生数超过剩余学额，学校可以按照

户籍获得的时间顺序实施招生。

（3）学校招收第五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后，尚有剩

余学额的，可以启动程序招收第六批次对口小学毕业

生。报名学生数超过剩余学额，可以按照住建部门房

产确权的时间顺序实施第六批次招生。

（4）学校招收第六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后，尚有剩

余学额的，可以启动程序招收第七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

（5）学校招收第七批次对口小学毕业生后，有剩余学

额，但剩余学额不能完全满足第八批次非对口小学毕业

生招生，则剩余学额招生经区教育局同意并在公证等部

门的参与和监督下，对第八批次的非对口小学毕业生实

行摇号方式确定入学名单，具体招生办法由学校另行通

知。仍未能录取的小学毕业生由区教育局按相对就近原

则统筹安排。

3.其他情况

（1）根据毕业班学生一般不转学的学籍管理规定及

转学的其他实际情况，因搬家迁户要求调整进入现住房

附近初中就读的小学毕业生，于 2020年 5月25日前携

带户口簿、产权证到普教科做好登记工作，酌情就近安排

入学。

（2）持有宁波市奉化区户籍但在本区域以外小学（公

办、民办）就读的小学毕业生要求回户籍地升公办初中，

该生及其家长须持户籍证明、房产证明、毕业小学学籍证

明，于 2020年 5月25日前到区教育局普教科做好登记

工作，由普教科统筹安排入学。

四、招生流程与日期

因版面有限，《锦屏街道、岳林街道小学招生学区划

分》《溪口镇小学招生学区划分》《锦屏街道、岳林街道初

中招生学区划分》《溪口镇初中招生学区划分》《2020年
宁波市奉化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招生实施办法》《特殊情

况适龄儿童少年招生办法》《奉化区中小学招生咨询信息

汇总表》《奉化区义务教育段招生报名现场服务点》等相

关内容详见奉化区教育局网站《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局关

于 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附件。

所有政策内容以奉化区教育局网站（http://www.fh.
gov.cn/col/col134529/index.html）发布的文件为准。

2020年我区义务段学校招生政策解读

时间

6月1日9：00—
6月8日17：00

6月4日9：00—
6月10日17：00

6月11日—6月24日

6月25日—6月29日

7月2日—7月5日

7月6日

内容

小学入学报名。家长登录招生管

理系统（网址：http://nb.zjzwfw.gov.
cn）进行报名。

初中入学报名。家长登录招生管

理系统（网址：http://nb.zjzwfw.gov.
cn）进行报名。

完成报名资料信息核验，核验结果

通知家长，并完成招生管理系统相

关报名数据修正。必要时，进行现

场核验。

各地完成现场补报名，并完成招生

管理系统相关报名数据录入。

民办学校第一志愿录取，并将录取

名单录入招生管理系统。

民办学校第二志愿补录，并将录取

名单录入招生管理系统。

7月2日—7月6日
7月7日—7月11月
7月12日—7月22日

8月31日前

公办学校第一阶段录取。

公办学校第二阶段录取。

随迁子女量化积分入学。

各地将所有录取名单录入招生管

理系统。

2020年，我区义务段新生入学实施网上招生，即通过“宁波市幼儿园入园、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招生系统”（以

下简称“招生管理系统”，网址：http://nb.zjzwfw.gov.cn）进行入学报名。


